
发布 | 关于推进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工作的通知

民航发〔2019〕5 号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运输( 通用) 航空公司，各机场公司，中国民用航空

局空中交通管理局、中国民航大学、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、中国民航科学技术

研究院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、中国民用机场协会、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

会：

为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》( 国办发

〔2016〕38 号) 精神，落实“ 分类管理、放管结合、以放为主” 的要求，更

好地鼓励和推动通航发展，积极支持社会资本投资通航产业，民航局研究制定了

通用航空法规体系重构路线图，形成了通航业务框架和通航法规框架( 以下简称

“ 两个框架” ) 。“ 两个框架” 是开展中国民航通航政策法规体系重构的总

体性文件，明确了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通用航空整体政策走向、立法思路和制度设

计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。现将“ 两个框架” 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

作实际，按照以下工作要求做好贯彻落实工作：

一、按照“ 两个框架” 要求，做好宣传学习工作各单位要统一思想提高认

识，认真组织好对两个框架的学习工作，把握“ 两个框架” 的核心内容。各级

民航行政管理机关要将“ 两个框架” 纳入今年监察员培训课程范围，对两个框

架的内容和落实要求进行培训。此外还要通过集中培训、送课上门等方式积极面

向辖区通航企业广泛开展“ 两个框架” 的宣传工作。

二、按照“ 两个框架” 要求，统一立法和政策制定工作梳理现有涉及通航

的政策性文件和法规。为确保通航政策统一性，形成政策合力，要对现有涉及通

航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梳理。民航局机关各部门、民航局空管局、各地区管理局要



对现行有效的涉及通航管理的政策性文件进行梳理，对于文件设定的通航政策与

“ 两个框架” 不一致的，明确调整内容和时间安排， 1 月 31 日前将梳理情况

和调整安排情况报政策法规司。涉及通航的法规梳理工作由政策法规司结合立法

安排统一开展。

规范涉及通航的政策性文件和法规的制定工作。各单位制定涉及通航的政策

性文件，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，包括一般规范性文件和重要规范性文件，均应

按照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要求和程序，在制发前，报法制部门进行合法性、“ 两

个框架” 符合性审核，未经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法的不得制发。“ 两个框架” 同

时要作为法规审查要求，纳入审查标准，确保立法符合“ 两个框架” 的要求。

三、按照“ 两个框架” 要求，规范行业监管工作按照精准监管的要求，坚

持分类监管的总体原则，开展不同方式、不同频率、不同强度的监管。一是根据

活动的不同风险类型，采用“ 双随机” 监管与重点监管相结合的方式，对于通

航短途运输、通航包机飞行进行重点监管，对于从事其他活动的通航公司双随机

监管，确保监管对象全覆盖。二是根据安全类事项和经济类事项的不同特点，在

通航领域尤其是经济类事项的监管中，减少事前管理方式，以企业自我管理为主，

行政机关依托法定自查、信用

手段实施事中事后管理。三是根据企业自我管理意愿和能力的强弱，对于自

我管理意愿弱、能力低的企业，行政机关要加大监管力度和监管频率，督促、帮

助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

落实好“ 两个框架” ，推进通航法规重构工作，切实鼓励和支持通航发展，

是贯彻落实民航局党组工作部署的具体体现，各单位务必予以高度重视，在狠抓

落实上下功夫，确保政策的执行和落地，提高行业的获得感。民航局将在第二季



度组织此项工作执行情况的评估检查，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做好学习培训、

梳理文件、规范制发和有效监管工作，具体评估检查计划另行通知。

附件：

1.通航业务框架

2.通航业务框架模块说明

3.通航法规框架及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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